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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相应的限度。科技理性对

价值理性的僭越促使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研发和应用，也造成体育科技主体的价值断裂，威胁到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主张

在充分倡导科技自由的同时，应赋予积极价值导向，对策为：倡导以人为本的体育科技观；明确

体育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建立体育道德评价、监督和奖惩机制；加强体育科技立法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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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freedom in the competitive sports area is not unlimited freedom, but has its corresponding 

limitations. The transgression of technology rationality over value rationality boost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

tion of high technology in competitive sports, also causes the value breakdown of the main body of sports technol-

ogy, and threate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the au-

thors examined ethical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in competitive sports, proposed to 

provide active value guidance while fully advocating technology freedom; specific measures are as follows: advo-

cate the people orientated sports technology view; specify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body of sports tech-

nology; establish a sports ethic evaluation,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for sport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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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

合，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科技犹

如一把双刃剑，既能为运动员提供许多创造世界纪录

和突破人类极限的可能，又能使运动员的主体地位下

降，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成为高科技的附属；既能把

竞技体育带入自由王国，又使其陷入道德困境，违背

体育比赛的根本原则。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

断裂迫使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整合，加强伦理

道德建设也势在必行，唯有在科技自由和人文关怀中

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使竞技体育得到健康、可持续

发展。 

 

1  科技自由：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 
科技自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一种信念

和精神，在科技活动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

律的研究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不受人为因

素的影响。理性，一般是指主体认识客体本质和内在

必然性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科学技术是理性



 
28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成果的体现和凝聚，是理性观念和物质载体，科技理

性是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功利性和精确性，还有一种对

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的倾向[1]。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方法

论和世界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渗

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竞技体育也不例外，

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实践活动就是科技理性活动

与展现的结果。从主体方面来认识竞技体育中的科技

自由，就是要探究科技活动在体育领域内的发展轨迹，

解读人在未知体育世界的创造性。例如，游泳比赛中

高科技泳衣的运用是科技与游泳运动结合的必然产

物，是竞技体育在科技理性指引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结果。 

现代竞技体育要求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使

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

奴役性，有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竞技体育

中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众多参与者被一种异己的

力量所支配，丧失了主动性和控制力，成为竞技体育

的附庸，处在技术社会的现代体育，也使人们原本丰

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被物化侵染的运动主

体，过分注重科技理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比赛荣誉，

渐渐忽略了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文精神，给运动员带来

的是身体上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 

当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等主体因素和社会因

素贯穿在科技自由之中，势必要受到主体因素和社会

因素的相应制约而规定其自由的限度，而只有符合人

类社会文明精神，符合人生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目标的

科技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2]。科技自由就意味

着科技创新，只有不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和价值

取向的科技创新，才能真正领略到无限的自由。在竞

技体育领域，科技创新主体主要包括教练员、运动员

和科技人员。根据运动训练需求发明的乒乓球发球机

是创新；在运动实践中教练员提出的创新技术，如乒

乓球的直拍横打、体操的程菲跳是创新；体育科技人

员紧密结合体育运动实践，完成了有意义研究成果也

是创新[3]。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

自由，而是有它相应的限度，任何自由都要接受主体

理性的限制，只有在伦理道德的规约下，倡导对运动

员的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科技的作用。 

 

2  人文关怀：竞技体育中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 
价值理性以人的生命价值完善为向度，强调人的

最终归宿和人文关怀，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

诠释人的生命意义，有助于健全人格。价值理性是作

为实践的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如社会的

公平、正义、荣誉、忠诚等，而不看重行为的结果[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性、规划性、选择性的

活动都追求某种“善”的目的，人自身之内的活动比

自身之外的技术活动更有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

必然有自身期求的目的，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着它，

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为他物而作出的[5]。竞技体育

本身是通过竞赛的方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

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一种体育活动，具有促进运动

员身心健康、激发人类自身潜能、培养团体意识和提

高民族凝聚力等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无限伸

展，使得“拜金主义”、“锦标主义”的大量出现，在

过分追逐功利的同时，不仅导致运动主体的道德滑坡，

违背了体育本有的伦理精神，还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

健康。因此，重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追求一种“伦

理关怀式”的培养则是价值理性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

体现[6]。 

竞技体育中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发挥伦理道

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价值理性规约科技无

限自由的一种力量。伦理道德为体育科技提供适度的

弹性空间，使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自由运用与人文关怀

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体来讲，伦理道德对竞技体

育产生的作用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一，表现在宏观层

面上。把竞技体育作为宏观道德主体，置于大的社会

系统和环境中，基本人类社会的公正、人本、和谐等

基本伦理观，对作为制度性表现和存在的竞技体育的

发展方向和行为活动的评价和调整。其二，从功利和

微观层面的角度。把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为微

观道德主体，置于竞技体育自身的小系统内，基于具

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对参与竞技体育的人

或群体作出规范和激励作用[7]。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

就是要求教练员、体育科技人员、裁判员、体育观众

等学会关心，避免高科技给运动员带来的身心异化，

消除体育无“人”的现象，使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

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发展代价：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 
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给伦理道德造成了

严重的挑战：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

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对个体而言，

科学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与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个体的

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同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

生活的贫乏并存[8]。高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广泛应

用，一方面为竞技体育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竞技

体育的快速发展，使运动员能够创造优异成绩；另一

方面，高科技不仅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发展代价，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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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价值的断裂和规范的缺

位。 

3.1  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下降 

材料科学提供的各种新型材料被采用在体育器

材、服装、建筑等器物上；电子计算机、录像、电视

等电教设备应用在运动训练和教育过程中，成为一种

训练手段；各种测试工具、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被

广泛运用到体育科研、体育竞赛之中。可以说，高科

技与竞技体育的联系日益紧密，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

成绩，可以借助于科技力量，无论是运动技术的创新，

还是运动装备的改进，甚至是使用兴奋剂。一味地追

求体育科技的工具价值，只能使运动员主体地位不断

下降，体育比赛变成商家和科技的较量，胜利与否不

再单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在体育科技水平的高低

和运动员与技术的结合程度，运动员成了科技的奴隶。

运动员地位的变化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竞技体育

场成为了体育技术的演练场，运动员也日益演变成工

具，所谓的道德人格、道德思维等人文特质，都被技

术飞速旋转的车轮碾成了飞扬的尘埃，偶尔在人们的

嗅觉中闪现一点气息[9-10]。 

3.2  违背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 

公平、公正是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是体育道德

体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和基础，也是竞技体育的精神核

心。《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公平竞赛是奥运赛

事的根本原则，要努力在运动中普遍贯彻公平竞争的

精神。”目前，科技理性在竞技体育中肆意扩张，导致

了公平竞争精神日益受到破坏和侵蚀，违背了体育竞

赛的根本原则。例如，在 2009 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中，

运动员借助高科技泳衣的帮助，在为期 8 天的比赛中

43 次刷新 31 项世界纪录，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

一项赛事。由于高科技对提高比赛成绩有着显而易见

的功效，导致运动员过分依赖高科技，而淡化了个人

努力，又由于在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体育信息不对称

以及经济实力不等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参赛选手都

能利用高科技来提高运动成绩。可以说，高科技的运

用对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会不平等，体育科技成果分享的公正性问题是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3  兴奋剂泛滥带来的危害 

高科技在体育领域内应用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兴

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使用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

康，还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公正原则，威胁到竞技体育

的可持续发展。兴奋剂问题的产生是运动员为追逐名

誉和利益，违反体育道德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必

然结果，是科技理性在没有限度的情况下任意扩张，

运动实践主体对科技自由的过分依赖造成的。科技理

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迅猛

发展，而减弱了伦理道德对科技实践主体欲望的限制，

这种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使主体的需求得到暂时的

满足。这样，科技理性就完全地控制了一切，价值理

性被边缘化了，这种竞技体育中的价值断裂就造成了

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研制、应用与兴奋剂的检测

都得到所处时代高科技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高科技

之间的较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邪恶与正义之间的

较量。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在高

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的检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先

进检测方法的同时，也为研究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

奋剂提供了支持，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代表着

更高科技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

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11]。 

 

4  适度张力：竞技体育中科技自由与人文关

怀的天平 

4.1  倡导以人为本的体育科技观 

竞技体育中科技的运用与道德约束之间产生的价

值断裂主要是因为过分强调科技理性的手段性和工具

性，忽视了体育竞赛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所以，

以价值理性为目标来规避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弊

端，在“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信念下，应重

视人的发展，把人性贯穿于体育科技发展始终，努力

实现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地

位。就是考虑到竞技体育主体和广大竞技体育关注者

的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而不是把对成绩和金牌的追

求放在首位，更不是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

正确处理体育科技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正是体育

科技发展的内在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正的实现应

该与效率相统一，而效率实现是以公正为条件，没有

效率就谈不上体育科技发展。体育科技的良性发展需

要建立弹性机制，给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适当的补

助，确保基本公正的实现。 

4.2  明确体育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 

竞技体育中的科技主体是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科

技研发人员等，在科技活动中具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

但也不能滥用社会赋予的自由，而要意识到他所选择

的目标和行为伴随着一定的道德责任。首先，运动员

参加体育竞赛的道德责任。随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

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运动员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

运动员道德滑坡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部分运动员在

高额奖金和崇高荣誉的诱使下，在竞赛中服用兴奋剂、

运用高科技欺骗裁判等，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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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其次，

明确教练员的道德责任。教练员是运动员的直接管理

者，在运动员形成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

对塑造和培养运动员优良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作用。

教练员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仅教育运动员要有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还应培养其公平竞

争的精神。最后，明确科技研发人员的道德责任，体

育科技研发人员作为体育科技产品的设计者和创新

者，有责任避免科技产品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危害和

造成不公平竞争，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4.3  建立体育道德评价、监督和奖惩机制 

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的道德评价是人们在一定的

道德意识支配下，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通过社会舆

论和个人心理活动等形式，对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有

关的道德行为进行的善恶评判[12]。评价的主体可以是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也可以是其他社会成员，既

可进行自我评价，也可进行他人评价。评价的客体是

运动主体运用高科技这一行为的善恶性质，有利于运

动员公平竞争，创造优异成绩，无损身体健康的行为

就是善，反之则为恶。评价的标准是运动员、教练员、

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竞

争、尊重生命、有利健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原

则。评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

会舆论等。体育科技主体道德规范的实施以及道德行

为的转化，离不开监督机制。 

4.4  加强体育科技立法和执法 

法律和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关联，

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不可或缺的规范，应做到依法

治体与以德治体有机结合。首先，要加强体育科技立

法。高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应用中，科技主体仅承担

道义上的责任还不够，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加强科技立法已是目前防止体育科技异

化的重要手段。比如《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体育科技、教育和反兴奋

剂工作“十一五”规划》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对促进

体育科技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次，

要加强执法力度。使司法充分进入竞技体育领域，进

一步施展法律的权威，加大惩治的力度，对于违法的

科技主体，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强化体育执法要与

体育立法相结合，注意执法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切实

提高执法的效力。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是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自由

运用的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科技理性为价值理

性提供现实的物质支持，体现着体育实践主体的创造

力和征服力；价值理性是科技理性的精神动力，强调

体育实践主体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给人以思想和

价值判断的尺度。只有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协调统一

于体育实践中，在科技自由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适度

的张力，才能使体育比赛良性运行，才能实现竞技体

育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体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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